柳州市柳江区农村地区疫情监测排查工作方案

目前，国家层面通过全国防止返贫监测和衔接推进乡村振兴信息系统（以下简称“全国系统”）建立了农村地区疫情防控数据调度机制，为确保上报数据质量，找准重点人群，及时准确掌握各地农村地区疫情防控情况，推动疫情防控工作有效开展。结合我区实际，特制订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一）采集农村地区新冠疫情防控重点人员情况，填报村组内有基础性疾病的老年人、残疾人、孕产妇、孤寡老人和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留守儿童等人员，建立防控重点人员信息库，确保困难群众生活保障。
（二）采集农村地区新冠病毒感染情况，做好农村地区疫情防控监测排查，及时、准确、全面掌握新冠疫情防控动态。
二、工作内容
（一）一次性采集常住人口数、已接种疫苗人员、重点人员、村组专人对重点人群联系情况、村卫生室基础设施情况等。
（二）动态采集发生重症人员、发生病亡人员、村卫生室接 诊新冠病毒感染人员以及转诊人员、返乡人员等。
三、工作安排
（一）信息采集工作部署和培训 
2023年1月19日前，组织对本地区农村地区疫情监测排查工作进行动员部署，开展信息采集和系统操作培训，对指标体系进行解读。
（二）信息采集工作调度和督导 
2023年1月27日前，在广西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防止返贫监测信息平台（以下简称“广西信息平台”）“广西农村地区疫情防控监测排查”小程序（模块）完成第一阶段信息采集工作，并确保广西信息平台农村地区新冠疫情数据与全国系统农村地区新冠疫情采集模块的数据一致。从 2023年1月28日起直至国家调度机制结束，每周两次对广西信息平台农村地区新冠疫情数据与全国系统农村地区新冠疫情采集模块数据同步开展调度，保持两个系统数据的逻辑性和准确性。
四、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信息采集是做好农村地区新冠疫情防控的 基础性工作，各镇、各有关单位要将其作为农村地区疫情防控的重要工作抓好抓实。
（二）认真组织。各镇要按照五级书记抓农村地区新冠疫情防控的要求，统筹组织村组干部、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帮扶干部、网格员、信息员、党员、志愿者等迅速开展信息摸排、数据填报等工作。
（三）减轻负担。第一阶段信息采集工作尽量以全国系统中上报数据为基础，全面排查到户到人。后期工作要充分利用部门间数据共享机制，减少拉网式排查，精准监测排查新冠病毒感染情况，切实减轻基层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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